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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截至 113 年 10 月作成實體裁判比例持續提升；作成實體裁判案件之人民聲請占比，較舊制為高 

憲法法庭「終結案件作成實體裁判比例」指標計算，係以終結案件(扣除撤回、其他終結程序裁定及其他案件)為分母，

受理並作成實體裁判之案件為分子。新制施行以來，113 年(截至 10 月)已提升為 12.35％(詳統計圖左上)，已明顯較 111

年 1.16％及 112 年 5.06％高。若再以人民聲請案件之「終結案件作成實體裁判比例」分析，113 年(截至 10 月)為 9.47％

(詳統計圖左下)，亦較舊制時期(採 100-110 年統計)5.99％為高。 

自新制施行以來(截至 113 年 10 月)，憲法法庭總計終結案件 6,675 件(詳統計表)，經受理作成實體裁判案件 278 件，

自各案聲請人觀之，人民聲請計有 211 件，占 75.90％，較舊制時期(採 100-110 年統計)75.78％為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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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2.本統計表實體裁定之終結件數：不含聲請之本案做出裁判前，先為暫時處分之裁定(編為「憲暫裁」字號之裁定)。

憲法法庭案件收結情形統計

附        註：1.本表機關含地方自治團體及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、行政機關；110(含)以前機關含立法委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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